
新北市瑞芳區瑞亭國民小學場地借用要點及收費標準 
 

一、依據「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」辦理。 

二、本校可供借用場地為一般教室、籃球場及操場等區域。若有其他借用範圍，應不影響 

    校教學使用為原則，可向校方提出申請。 

三、借用時間為非上課時間及例假日等，若有其他需求可視借用情形與校方再行協調。 

四、收費標準： 

    

 場地名稱 1小時（單位） 清潔管理費 使用冷氣（單位） 

1 一般教室 100 100  10元 仟瓦/小時 

2 視聽教室 300 300 500元/小時 

3 籃球場 300 100  

4 操場 700 300  

5 風雨操場 600 400  

備註 

一、上列表格之收費以單位時段 1小時為計算單位，場地使用未滿一小時，以一小

時計收 

二、若因長期借用之機關團體，可再與校方協議調整收費（同活動辦理 5場次以上 

    或借用一個月以上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